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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爭議實務研分析 

講座：黄順意 

yiha12@yahoo.com.tw 

一. 追加契約外工程爭議 

(一) 工程契約追加「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得採取限制性招標 

1. 政府採購法第18條第4項  

2.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 

(二) 若為實作實算契約，超過預算金額能否追加爭議 

(三) 判例見解 

1. 「按政府採購法針對『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
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
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
金額百分之五十者』之情形，於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得採限制性招
標(即不經公告程序，逕洽一家廠商議價或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核
其性質，係屬政府機關另行辦理追加採購時之內部監督規範，尚與原採
購契約之效力無涉。已訂立原採購契約之權利義務，仍應依該契約內容
決定之。倘當事人間採購契約約定實做實算而未設金額上限者，不容一
方執上開法律規定，於事後任意補充設限之餘地。」(最高法院106年台
上字第2724號民事判決意旨) 

2.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未具體規定違反時所產生之後果，對政
府採購機關與承攬商之工程採購契約的效力不做無效規定，該條款旨
在防止政府機關採購中的弊端，並非約束廠商之必然內容，也不影響採
購契約的效力。因此，在該案中，法院認定廠商增加施作工項金額超過
原契約金額50%的情況下，已成立追加施作該工項的承攬契約並非無
效，廠商仍有權依法要求政府支付相應費用。換言之，追加部分並不因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而無效。(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01年
建字第103號民事判決大意) 

重點分析：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對契約效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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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沒有具體規定違反時的後果。 

(2) 該條款的目的在於防止政府機關採購中的弊端，並不是約束廠商的
必然內容，也不會影響契約的效力。 

(3) 法院認為超過原契約金額50%的追加施作已成立承攬契約，並不因
違反該條款而無效，廠商仍有權要求政府支付相應費用。 

根據以上解釋，即使按照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的規定進行
追加工程，如果後來的補充契約或追加工程契約未將該條文的意旨列
入，那麼當追加工程金額超過原契約金額50%時，仍需根據實作實算金
額進行計算。 

(四) 引申思考 

1. 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外？ 

2. 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採購契約要項第20點） 

3. 契約變更之方式（採購契約要項第24點） 

二. 廠商得否主張機關未先給付工程款而逕行停工 

(一) 法令規定 

1. 民法第264條（同時履行抗辯權）:「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
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
在此限(第1項)。他方當事人已為部分之給付時，依其情形，如拒絕自
己之給付有違背誠實及信用方法者，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第2項)」 

2. 民法第265條（不安抗辯權）:「當事人之一方，應向他方先為給付者，
如他方之財產，於訂約後顯形減少，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時，如他方未
為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 

3. 民法第269條（利益第三人契約）:「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
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
求給付之權(第1項)。第三人對於前項契約，未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
前，當事人得變更其契約或撤銷之(第2項)。第三人對於當事人之一方
表示不欲享受其契約之利益者，視為自始未取得其權利(第3項)。」 

(二) 在工程進行中，如果機關多次修改設計並增加了契約外工程，這使得承包
商難以負擔，並要求機關先支付已完成部分的工程款，否則停工主張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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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抗辯，這樣的要求是否合理呢？ 

(三) 判例見解 

1. 「就被上訴人(廠商)施作完成之追加工程，即應由上訴人(機關)負給付
工程報酬義務。……兩造不爭執事，真正之系爭工程契約第六條約定，
雖許被上訴人(廠商)得於每月請領上個月已完成工作之工程款，惟對照
第十五條第一款約定：『上訴人(機關)及業主對工程有隨時更改或增減
之權，被上訴人(廠商)不得拒絕』，第八條並約定：『乙方(廠商)施工進
度應符合工程預定進度表，施工期間應逐日填寫工程日報表，送甲方(機
關)核查，否則停止估驗工程款。』觀之，堪認上訴人(機關)縱未於每月
給付工程款予被上訴人(廠商)，被上訴人(廠商)並無拒絕履行債務，任
意停工之權利。被上訴人(廠商)主張：因上訴人(機關)拒不給付工程款，
伊因而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停止系爭工程施作云云，自嫌無據而不
足採。」(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0年度建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2. 當事人約定債務人遲延給付時，須經債權人定一定之期限催告其履行，
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者，債權人催告所定
期限雖較約定期限為短，但如自催告時起，已經過該約定之期限，債務
人仍不履行，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解為債權人得解除契約。(90年07
月12日裁判字號：90年台上字第1231號要旨) 

(四) 引申思考 

1. 契約第十五條第一款約定：「上訴人(機關)及業主對工程有隨時更改或
增減之權，被上訴人(廠商)不得拒絕。」 

2. 採購法第6條公平合理原則，「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
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三. 漏項爭議 

(一) 法令規定 

1. 民法第490條：「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第1項)。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
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第2項)。」 

2. 民法第491條：「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
報酬(第1項)。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無價目表者，
按照習慣給付。(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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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判例見解 

1. 承攬契約為債權契約，成立不以訂立書面為必要，縱當事人尚未言明報
酬及計算方式，但事實上已進行施作，仍無礙承攬契約成立。(最高法
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71號民事判決) 

(三) 理解「漏項」的概念 

1. 投標與實際施工的差異 

2. 漏項的定義 

(四) 處理漏項的關鍵考慮 

1. 考慮成本費用是否已包含在其他項目中 

2. 判斷金額的重要性 

3. 是否應視為獨立計價項目 

4. 可行性評估和不可或缺性考量 

5. 獨立工作項目的識別 

(五) 案例解析 

1. 案例：在某工程案中，天花板的設計呈現階梯式，其中平面部分被指定
為「平頂鋁企口條狀天花板」，而相接部分的「立板」則要求使用另一
種鋁板。然而，工程價目表對天花板的計價採用了全部天花板的付款方
式，而沒有對平面部分和立板部分進行區分。對於立板部分是否應該單
獨計價，這引發了一些疑問。 

2. 案例：A建築興建工程在招標時，設計圖上清楚標示了電梯孔的位置，
而契約建築規範中也有相關的電梯安裝規範，然而，在工程標價清單中
卻沒有包括電梯的計價項目，也缺乏相關的單價分析資料。電梯是否應
該包含在其中呢？ 

3. 案例：考慮到B辦公大樓興建工程中，因為玻璃帷幕工程，涉及大量的
「鋁窗」和「鋁門」項目。然而，在鋁窗的單價分析表中包含了鋁料、
工資和玻璃等項目，但在鋁門的單價分析表中卻缺乏玻璃的單價。儘管
設計圖上均有標明「鋁窗」及「鋁門」所應安裝的玻璃之厚度及品質，
但這在單價分析表中並未得到明確反映。對於鋁門的玻璃部分是否包
含在其相關的單價中仍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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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在C工程案中，室內空間設計為挑高三層樓，並採用流行的天空
桁架作為屋頂結構。雖然在圖紙中對桁架的設計和規範進行了詳細的
規定，但在契約中僅以一式總價的方式對桁架進行計價。然而，契約中
的價目表和單價分析表並未納入「室內施工架」的單價規定。對於這種
室內施工架是否應計入成本，存在著一定的疑問。 

(六) 漏項調解案例 

1. 爭議經過 

緣申請人A公司與他造當事人甲機關訂立「甲停車場調配工程」契約，
雙方就工程款給付事宜產生爭議，經協調後仍無法達成共識，申請人遂
向工程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並據他造當事人陳述意見到會。 

2. 申請人陳述 

(1) 請求 

申請人(A公司)要求他造當事人(甲機關)支付新台幣352萬（含稅）
的款項，其中漏項部分為127萬元。 

(2) 事實及理由 

I. 根據系爭工程的設計圖，需要進行補強停車場一、二樓的補強平
面配置、補強剪力牆的配筋詳圖以及補強鋼構接合的詳圖，這需
要使用「化學錨栓」、「鋼鈑接著劑」和「#5鋼筋植筋」等工作。 

II. 然而，在系爭契約的詳細價目表中，沒有相應的計價項目。 

III. 申請人已完成了這些工作並經他造當事人(甲機關)驗收。 

IV. 申請人要求甲機關支付相應的工程款，因為已完成並經驗收。 

3. 他造當事人陳述 

I. 「化學錨栓」、「鋼鈑接著劑」等是進行剪力牆修補工程時必要的
項目，而「#5鋼筋植筋」是完成「鋼筋彎紮組立」工作所必需
的材料。 

II. 根據系爭契約的施工規範，這些費用已經包含在有關項目的單
價中。 

III. 申請人(A公司)的主張屬於無理由，因為相關費用已在合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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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4. 調解成立之內容及理由 

I. 根據本工程施工規範第4.2節的計價明定，如果在工程價目上
沒有特殊說明或規定，則應依契約單價計價付款。這些單價已
經包括了完成相應工作所需的所有費用，包括人工、材料、機
具、設備、運輸、動力及附屬工作等。 

II. 如果施工規範中所述的工作項目沒有明確列於工程詳細價目
表上，則視為附屬工作項目。這些項目的費用已經包含在相關
工作項目的計價內，不單獨計價。 

III. 根據施工規範的規定，相關工作項目的費用已包含在契約單價
中，不需要進行單獨計價。 

(1) 「化學錨栓」、「鋼鈑接著劑」部分： 

I. 根據本工程的施工規範，如果在工程價目上沒有特殊說明或規
定，則應依契約單價計價付款。 

II. 這些工作與鋼構相關，而鋼構工項已包含於詳細價目表中，因
此這些費用已經包含在鋼構工項的計價內，不需要單獨計價。 

III. 根據112年9月的營建物價，與工程中所編列的鋼構單價相比，
單價顯然偏高，因此應認為已含有附屬工作項目。 

IV. 申請人主張的漏項部分尚不足採納，因為相關費用已經包含在
鋼構工項的計價內。 

(2) 「#5鋼筋植筋」部分： 

I. 即使這些工作被認為是附屬工作，但在詳細價目表中未列出
「#5鋼筋植筋」的計價，因此可以被認定為漏項。 

II. 雙方同意參考「#4鋼筋植筋」的單價，並認為每支單價應為52
元。 

III. 根據申請人提出的數量（1,212支），他造當事人應支付申請人
「#5鋼筋植筋」6萬3,024元（1,212支×52元=6萬3,024元）。 

IV. 根據雙方協商的單價以及數量，他造當事人應支付申請人的
「#5鋼筋植筋」費用為6萬3,0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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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解費3萬元，由申請人負擔。 

(五) 引申思考 

1. 實務見解 

(1) 對於實作數量計價契約： 

(2) 在總價承包契約中：  

(3) 證據的重要性： 

2. 預防措施 

(1) 明確契約條款： 

(2) 規定慣例工作的計價： 

(3) 確保同意報酬：  

 

四. 驗收不合格與減價收受爭議 

(一) 案例解析 

1. 機關以公開招標發包公告金額財物採購乙案，由乙廠商得標。該契約約
定乙應承製內含特定成分之橡膠製品10,000支，為確保品質契約規定
之驗收方式如下：(整理至107-07-05彰化榮譽國民之家) 

(1) 乙應於交貨前提供樣品乙批10支，由甲於其中抽取2支送第三公信
機構化驗其成分。 

(2) 化驗結果如有1支不合格，視同全部不合格。 

(3) 乙對化驗結果不服時，得申請再驗，於原抽取之10支中再抽取2支
送請雙方合意之第三公證機構化驗，如仍不合格，則視同全部不合
格，全案解約。 

2. 依約送驗，結果不合格，經再驗仍不合格，甲即依約通知乙解約，並沒
收履約保證金新臺幣150萬元。乙不服，向甲主張驗收規定不合理。甲
覆稱，驗收規定明定於招標文件與契約中，機關依約辦理，乙既經簽約，
應不得抗辯。 

(二) 爭議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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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之法律： 

2. 解除權的行使：  

3. 私法解決途徑： 

4. 仲裁法條款的應用： 

仲裁法第4條：「仲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時，法院應
依他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但被
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在此限(第1項)。原告逾前項期間未提付
仲裁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第2項)。第一項之訴訟，經法院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後，如仲裁成立，視為於仲裁庭作成判斷時撤回起訴(第
3項)。」 

(三) 驗收不合格之處理問題： 

1. 公信機構驗證驗收方式： 

2. 驗收不合格的處理方式有待商榷： 

3. 法律規定：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1項規定 

(1) 強制規定情況： 

(2) 牴觸強制規定無效：民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
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 

(3) 裁量空間： 

(四) 減價收受之原則： 

採購法規定： 

(五) 對招標文件之質疑未依異議規定提出，是否即應無條件遵守契約約定？ 

1. 採購法法律規定：依採購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
疑義者，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 

2. 全民監督意旨： 

3. 異議的申議制度： 

採購法第75條： 

民法第247之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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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廠商責任： 

5. 契約內容顯失公平者： 

6. 機關預定的契約內容： 

7. 契約公平性： 

8. 違法行為後果： 

9. 契約無效： 

10. 結論：  

 

五. 履約工期計算常見爭議 

(一) 延長完成期限請求 

1. 延長期限申請的背景： 

2. 延誤原因與共同延誤： 

(二) 法令規定 

1. 民法第230條（給付遲延之阻卻成立事由）：「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 

2. 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所有日
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入，不因履約期限以工作天或日曆天計算而
有差別。 

3. 初驗或驗收有瑕疵，經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改正，自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
次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扣除以下日數： 

(1) 履約期限之次日起，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歸屬於機關之作業日數。 

(2) 契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數（機關得刪除此部）。 

4. 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
（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限，且不計入因可歸責於廠商
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 

(三) 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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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延誤責任與工期延長權： 

2. 工期延長計算方式： 

3. 浮時所有權歸屬問題： 

4. 工期延長可能導致要徑變更： 

5. 工期延長計算方法： 

6. 工期延長影響評估： 

7. 工期延長處理及判定標準： 

(1) 支配因素判定法： 

(2) 因果關係判定法： 

(3) 責任比例法： 

(4) 業主特有答辯： 

(四) 浮時所有權爭議 

1.浮時於工程進度展延上之重要性 

(1) 浮時的意義： 

(2) 浮時對承包商和業主的意義： 

2.浮時所有權歸屬 

(1) 浮時所有權的重要性和影響： 

(2) 要徑法和浮時所有權爭議： 

排程時的浮時拉鋸： 

執行階段的浮時問題： 

(五) 處理逾期違約金承包商三個步驟來攻防 

1. 逾期違約金的挑戰與解決方案： 

2. 承包商處理逾期違約金的三個步驟：  

(1) 主張逾期不可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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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求業主舉證損害： 

(3) 請求酌減違約金： 

(七) 工期調解案例 

1. 爭議經過 

緣申請人A公司、B公司及C公司共同與他造當事人(甲學校)訂立「甲學
校營建科技館新建工程」契約，雙方就免計工期及展延工期等事宜產生
爭議，經協調後仍無法達成共識，申請人遂向工程會申請履約爭議調解，
並據他造當事人(甲學校)意見到會。 

2. 申請人(公司)陳述 

(1) 請求 

請准依契約規定免計工期18.5天及展延工期66.5天。 

(2) 事實及理由 

I. 受梅雨季節天氣等影響，申請人(公司)原本要求免除計算工期
34.5天，延長工期16.5天。 

II. 監造單位建議免除計算工期30.5天，延長工期16天，但他造當事
人(甲學校)僅核定免除計算工期16天，延長工期3天。 

III. 申請人(公司)認為主要徑項目「舊有木工廠拆除作業」受校方使
用和物品堆放等原因影響，導致拆除工程遲延，共計53天。 

IV. 申請人(公司)認為應免除計算工期18.5天，延長工期66.5天。 

3. 他造當事人(甲學校)述-工期延長申請被拒絕的原因 

(1) 天氣因素不符合契約約定： 

(2) 未提出展延工期申請： 

4. 調解成立之內容及理由 

(1) 有關申請人(公司)請求「舊有木工廠拆除作業」應展延工期53天部
分 

I. 工程進度補列： 

II. 工程進度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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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公允性考量： 

IV. 延期申請遲滯： 

V. 公允考量與調解建議： 

(2) 有關申請人(公司)請求他造當事人(甲學校)就天候因素免計工期
18.5天及展延工期逾26.5天之部分，申請人(公司)同意均予捨棄。 

(3) 調解費6萬元，由申請人負擔。 

(六) 預防逾期的方法 

1. 核實承包商的工期： 

2. 即時處理展延申請： 

3. 審查施工進度網圖： 

4. 扣除同時遲延影響天數： 

5. 修正施工進度網圖： 

6. 定期檢討工進落後原因： 

7. 注意施工日誌內容： 

 

六. 廠商得否拒絕機關的契約變更要求 

(一) 案例 

一家廠商（乙方）在獲得政府機關（甲方）的政府採購契約後，開始進行
工程施工。在施工過程中，甲方對原始設計的工法表示擔憂，認為可能會
影響施工的進行。因此，甲方建議乙方變更施工工法。然而，乙方認為新
的工法將導致價格、工期和施工內容等方面的變更，超出了原始契約的
範圍。在乙方尚未同意之前，他們拒絕了進行工法的變更。由於雙方未能
達成協議，甲方通知解除了契約，並且因未能就此事進行達成調解而將
爭議帶入法院。 

(二) 分析1-實務判決： 

有利於機關業主擁有一定程度之單方變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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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明被上訴人(機關)就系爭工程有變更設計之權，及變更設計後『原
工程項目增減實作數量』及『新增工程項目』工程款之計算方式，且約
明上訴人(廠商)『不得以新增項目單價未議妥而停工』，是系爭工程不
因嗣後被上訴人(機關)變更施工方法，及變更設計後工程款之增減，而
影響契約之同一性，而成為另一新契約。被上訴人(機關)於變更設計後，
縱上訴人(廠商)對新增工作項目之單價有不同意見，亦不得以新增項目
單價未議妥而停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49號判決) 

2. 「上訴人(機關)辯以：依系爭合約第9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機關)對系
爭工程有隨時變更計劃及增減工程數量之權，上訴人(機關)將系爭項目
由6分夾板貼紅山毛櫸木皮更改為10毫米矽酸鈣板貼木皮，施作、購料
等均無任何困難，被上訴人(廠商)不得拒絕施作等語。」(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度上易字第792號民事判決) 

3. 「至被告(機關)辯稱以合約書第12條第1項之約定，被告(機關)有變更
設計及增減工程數量之權，原告(廠商)不得異議。」(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7年度建字第6號民事判決) 

4. 根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採購契約要項第20條第1項，機關在必要
時具有一定程度的單方變更權。 

(三) 何謂「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 

1. 「如業主基於工程完整性，能協助圓滿完成原工程且屬於在契約原約
定之規範範圍內者，即應承認該業主指示契約變更條款之效力，並依原
契約所定方式計價與廠商，廠商則負擔配合業主在不改變原工程目的
功能與性質之情況下，不得拒絕業主為使工程順利完成所作變更之義
務。但若契約變更對原工程之原始目的功能做了擴張或減縮以致變更
後之功能與原招標工程所揭示之功能不同，或係根本改變原契約之內
容與範圍，而必須以辦理契約變更或新定契約方式增減原契約之工作
或新增原契約所無之工作項目以達變更目的時，業主即非得恣意超逸
原契約範圍而單方指示廠商負擔配合義務。」(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8年度上字第339號民事判決) 

2. 「工程變更與額外工程（或稱追加工程），二者概念上並不一致，析言
之，業主變更工程之權利僅限於原約定之工程範圍，其解釋上雖以契約
或工程圖說指明之範圍為原則，惟仍不得作機械性而制式化之認定，而
應認為凡屬於和本工程有關連性之工作，例如功能上或地域上關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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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仍屬於工程變更之範圍，惟有增加完全與本工程不具關連性之工作
時，才屬於追加工程。又工程變更之程度，需是在『工作之通常範圍內』，
即契約當事人於締約時可公平合理預期之工作範圍，此時業主之指示
方屬有拘束力之變更命令」「經核變更設計概要說明『變更內容』之內
容，除『變更數量』部分外，其餘皆僅為數量之增減或內容之微幅調整
（如管線移位或增減），此些細部變更乃金門縣政府為期工程圓滿完成
所指示，合乎工程契約書第20條規定之單方變更命令，且未逾越原工
程範圍，從而廠商無拒絕辦理變更之權利。因此，就此等微幅之數量或
內容變更，其性質上與原工程密切相關，無法單獨切割而視為新工程，
而範圍亦可為原工程所包含，故原契約之效力自及於諸類細部變更工
程，是以此部份之變更工程依照協議之內容，亦應由原告負責施作。」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00年重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 

3. 根據實務見解，對於契約約定範圍的理解，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出發： 

(1) 工程完整性角度： 

(2) 工作關聯性角度：。 

(四) 結論-工程變更指示下的廠商應對 

1. 契約約定範圍的配合原則： 

2. 風險及注意事項： 

3. 協議與其他解決方案： 

 

七. 機關不配合政府採購驗收的爭議案例 

(一) 前情 

1. 機關在招標過程中存在了程序上的瑕疵 

(1) 未依招標文件所載的程序進行資格審查。 

(2) 企劃書評選。 

(3) 議價採一次投標和分段開標等。 

(4) 儘管機關在開標前已經知悉了這些情況，仍然與廠商簽約。 

(5) 在工程會審議判斷書後也沒有即時解除契約，反而繼續進行採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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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6) 支付了第一期款並審查了期中和期末報告。 

2. 後來，機關主張得解約及未已驗收拒付後期款爭議。 

(二) 爭點 

1. 機關得主張存在契約解除事由？ 

2. 機關不配合驗收，即令工作完成，依期程的驗收後期款項，廠商得請求
嗎？ 

(三) 責任關係 

1. 契約有效性與履行責任： 

2. 驗收與款項支付： 

3. 未履行義務的後果： 

(四) 法令規定 

1. 民法第101條：「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
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第1項)。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
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第2項)。」 

2. 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2項：「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
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
商(第1項)：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
招標文件之規定。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四、以不實之
文件投標。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六、
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七、其他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第一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
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反不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第2項) 

第一項不予開標或不予決標，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機關得宣布
廢標。(第3項) 

(五) 判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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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30號民事判決意旨謂：「被上訴人(廠商)承攬
之工作業已完成，上訴人(機關)應於收到被上訴人(廠商)書面通知七日
內辦理驗收，乃以不正當行為阻止驗收之完成，既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
實，依上說明，上訴人(機關)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應視
為清償期已屆至。」 

2. 「査系爭契約之招標過程雖有未依招標文件所載就資格審查、企劃書
評選及議價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之程序上瑕疵，惟上訴人於系爭招標
程序101年11月28日開標前，即明知其情，其仍與被上訴人簽約，事後
經工程會102年5月31日檢送審議判斷書予兩造，上訴人非但未即時解
除系爭契約，甚至通知被上訴人不暫停採購程序，其後復給付第一期款
並完成期中、期末報告審査，依其情形，自無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2項
規定之適用（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第一項情形者，應
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亦無上訴人所指被上訴人違反義務
於先而信賴不足保護之問題。次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
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
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05號民事判決判決意旨亦可參照）。 

(六) 分析 

1. 履約情況及驗收要求： 

2. 機關拒絕驗收： 

3. 不當行為影響履行期限： 

4. 權利主張： 

5. 機關行為對廠商的影響： 

6. 誠實信用原則： 

7. 不當行為與條件成就： 

8. 機關行為的責任： 

(七) 結論 

 

八. 政府採購勞務契約是否可以不予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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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採購契約中的「採購」與「驗收」 

1. 採購與契約性質的關聯： 

2. 驗收的爭議： 

3. 契約性質的重要性： 

4. 合作與解決爭議： 

(二) 勞務採購契約可能是委任，也可能是承攬 

1. 「勞務採購」：「民法第529條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
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故有關由委任與承
攬兩種勞務契約之成分所組成之混合契約，而彼此間之成分特徵不易
截然分解及辨識時，其整體之性質既屬於勞務契約之一種，自應依該條
之規定，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
民法判決意旨) 

2. 勞務契約的性質與判斷標準 

(1) 實務標準下的勞務契約： 

(2) 委任與承攬的區分： 

(3) 契約標的的不同： 

(4) 判斷標準的釐清： 

(三) 無理由拒絕驗收，機關將違反契約約定 

1. 勞務採購驗收的標準與程序 

(1) 合格標準的確定： 

(2) 專業標準與技術要求： 

(3) 約定內容的拘束力： 

(4) 驗收程序的執行： 

2. 驗收之性質，學說上有「條件說」及「期限說」 

(1) 條件說：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
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969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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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限說：倘當事人非以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而僅以其履行繫於不
確定之事實者，雖亦屬約款之一種，然此約款並非條件，應解釋為
於其事實發生時，為權利行使期限之屆至。在此情形若債務人因其
違反誠信之行為致該事實不發生，應認為期限已屆至方符公平（最
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4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3. 勞務驗收的重要性及有關報酬請求法律後果 

(1) 驗收拒絕的法律後果： 

(2) 驗收程序及方式： 

(3) 廠商應對驗收事宜的重視： 

(4) 積極參與驗收程序的重要性： 

(5) 視為清償期已經屆至： 

 

九. 財物採購能否以採購內容不符合契約約定，無期限的認為未符合驗收而拒絕
給付價金 

(一) 案例-購買偵訊室數位錄影錄音系統設備 

1. 「原告(廠商)提供之系爭設備，業經被告(機關)經過三度驗收，發現有
如上系爭契約規格不符，且上開規格不符之情形，依社會上一般正常人
之角度，即顯可判斷與系爭契約上之文字記載有悖，而原告(廠商)亦未
舉證證明其提出之系爭設備並無被告(機關)上開驗收之瑕疵，或其業已
將上開瑕疵補正之情事，是原告(廠商)僅泛稱因被告(機關)刁難、拒絕
完成驗收，即被告(機關)以不正當行為不予驗收，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已驗收合格等情，自與證據及事實未符，洵
無可採。從而，被告(機關)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4項第2、5款之約定，為
暫時停止給付系爭契約價款1,785,000元之抗辯，洵屬有據。又原告(廠
商)請求被告(機關)返還保證金，應以系爭設備驗收合格為先決條件，是
被告(機關)其無從返還保證金予原告之抗辯等情，應屬可採。」(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97年度建字第130號民事判決認為) 

2. 法院對廠商履約問題的判斷 

(1) 設備符合契約規格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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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關的權利： 

(3) 保證金的處理：  

(二) 遭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變更 

1. 「上訴人自95年5月16日提出給付以來，迄今已逾7年，系爭系統設備
均在被上訴人持有中，甚至有接電使用之情事，有如前述，足見系爭系
統設備尚符被上訴人之使用需求，且無礙安全。上訴人所交之系統設備，
經被上訴人驗收結果與契約約定不符，但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
減少功能或契約預定效用，被上訴人應採減價收受。則於被上訴人減價
收受之同時，即應按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統設備現況，承認上訴人所交付
之標的物，準此，應視為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統設備業已驗收完成，上訴
人已履約完畢，則上訴人自得請求返還保證金。」(臺灣高等法院98年
度上字第1044號民事判決) 

3. 上訴審法院關於系爭設備支付問題的見解 

(1) 拒絕付款的公平性與誠信原則： 

(2) 合理的減價收受： 

(3) 系統設備現況的承認： 

(4) 履約完畢返還保證金： 

(三) 現行實務上的見解及司法補充的需求 

1. 分歧的見解： 

2. 個案事實的差異： 

3. 司法解釋的補充需求： 

 

十. 契約變更之履約遲延應注意問題 

(一) 案例-A大學參與了甲縣政府之「『甲縣志』編篡委託案」採購案，發生了
履約期限遲延的爭議。 

1. 契約延誤期限應綜合判斷 

(1) 案件背景：A大學參與了甲縣政府的「甲縣志」編篡委託案，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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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志書組成的項目。每個志書都需提交報告，審查和驗收，形成了
15個獨立的履約期限和驗收日期。 

(2) 法院否定全志一體觀點：甲縣政府主張將所有志書視為一體，遭到
法院否定。法院認為應根據每個志書在「甲縣志」中的權重計算各
志書的落後進度，而不應僅看最後一個志書的交付日期來判斷履約
期限的延誤。 

(3) 獨立評估履行情況：法院主張應對每個志書的履行情況進行獨立評
估，根據實際情況判斷是否存在履約期限的延誤，而不是將所有志
書視為一體。 

2. 機關若拒不審査則不得歸責於廠商 

(1) 審查期間責任歸屬： 

(2) 甲縣志案例：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179號行政判決，
其判決意旨謂：「蓋以系爭契約目的（各志定稿交付）而言，被告(甲
縣政府)審査期間之長短必然影響各志定稿交付之時間，且審查期
間只有被告(甲縣政府)能掌握，審査期間自不宜過長，故雙方若已
約定被告(甲縣政府)審查期間，固應計入契約履約期間，若未約定
但客觀上不合理的被告(甲縣政府)審査期間，則不應計人契約履約
期限之內，尤其被告(甲縣政府)『拒不審査』之期間，更不應計入
原告之履約期間內。」也就是說廠商之履約期間，應扣除機關拒不
審査之期間，才是合理計算履約期限之方式。 

(二) 法令規定 

1. 工程企字第10200205370號：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如因可歸責於機關
之事由致需變更契約，而需展延工期者。 

2. 工程企字第1080100081號：因應近來南部地區砂石短缺情形，各機關
履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因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事由，
致廠商未能依契約所定期限履行者，其得採行之處理方式 

(三) 巨額工程採購中的遲延判定 

1. 過去的遲延判定 

(1) 引用法律依據： 

(2) 定義延誤履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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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化評估標準： 

2. 政府採購法修正對遲延判定的影響 

(1) 口頭或書面陳述機會： 

(2) 考量多方面因素： 

(3) 修正施行細則： 

(四) 履約期限計算及爭議預防 

1. 公平合理計算： 

2. 警覺遲延爭議： 

3. 事前釋疑及存證： 

 

十一. 竣工後廠商可否主張可歸責於機關，增加數量調整價金，要求契約變更  

(一) 案例 

機關的建築工地上，營造廠商努力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建築工程。經過漫
長的施工，終於到了竣工的時刻。然而，就在委設監造單位確認竣工後
不久，監造單位突然要求修改契約，增加契約不足之數量的工程項目並
提高契約價金。這對機關來說是個意外，感到非常困惑和不解。這項工
程本身就是採用總價決標方式，施工期間，監造單位和營造公司都未曾
提出調整契約價金的申請。更令人困擾的是，監造單位承認存在設計缺
陷，大部分工程已涉及主體結構安全且難以進行拆除查驗。在這種情況
下，竣工應該如何認定？是否應該進行驗收？最終，根據契約圖說進行
的驗收結果卻不合格，機關後續應如何處置？ 

(二) 爭點 

1. 契約修改要求： 

2. 契約形式： 

3. 竣工認定與驗收： 

4. 驗收結果不合格的處理： 

(三) 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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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購契約要項第20點（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 

(1) 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除契約
另有規定外，廠商於接獲通知後應向機關提出契約標的、價金、履
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 

(2) 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
除機關另有請求者外，廠商不得因第一項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責任。 

(3) 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廠商先行施作或供
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廠商所
增加之必要費用。(擬制變更契約) 

2. 採購契約要項第21點（廠商要求變更契約）1080806 

(1)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
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
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
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一)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二)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五)契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1080806 

(2) 屬前項第四款情形，而有增加經費之必要，其經機關綜合評估其總
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者，得不受前項但書限制。1080806 

3. 採購契約要項第24點（契約變更之方式） 

契約變更，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之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
蓋章者，無效。 

4. 政府採購法第72條：「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
認。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
能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第1項)。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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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
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
收受。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未達查核金
額之採購，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第2項)。驗收人對工程、
財物隱蔽部分，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第2項)。」 

5. 民法第546條：「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
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第1項)。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
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委任人
提出相當擔保(第2項)。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
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第3項)。前項損害之發生，如
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委任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第4項)。」 

(四) 分析 

1. 契約變更時機及適用原則 

(1) 時機考量： 

(2) 法律規定： 

(3) 基於公平合理原則： 

2. 處理驗收不符的情況時，注意以下相關規定： 

(1) 通知廠商改正： 

(2) 減價收受： 

(3) 先行使用： 

(4) 其他相關規定： 

3. 減價收受的條件及程序 

(1) 符合要件： 

(2) 核准程序： 

(3) 懲罰性違約金： 

4. 設計疏失與契約價金的調整 

(1) 公平合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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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採購法規定： 

(3) 對價者的存在： 

5. 可歸責於機關的設計疏失及契約價金的調整 

(1) 設計疏失的歸責： 

(2) 求償問題： 

(3) 契約條款的調整：如果設計疏失導致實作數量增加，則根據契約條
款的約定，應對契約價金進行相應的調整。 

-->採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之部分：(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2.7.7
修正) 

1.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逾3%時，其逾
3%之部分，依原契約單價以契約變更增減契約價金。未逾3%
者，契約價金不予增減。 

2.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加逾30%時，其
逾30%之部分，應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計算契約價
金。 

3.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減少逾30%時，依
原契約單價計算契約價金顯不合理者，應就顯不合理之部分以
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實作數量部分之契約單價及計算契約價金。 

6. 未就契約價金的調整達成約定時及處理履約爭議的建議 

當雙方未，基於公平合理原則，我們認為應調整契約價金。廠商可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85-1條的規定處理履約爭議。 

(1) 契約價金調整： 

(2) 處理履約爭議： 


